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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4〕81 号

关于做好 2023-2024 学年本科生国家奖学金

（第二批）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上级通知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将我校本科学

生国家奖学金（第二批）评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此次评定工作严格依照我校已下发的《关于做好 2023-2024

学年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》中的评审程序进行，

请各学院规范严谨的开展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，落实好公示制

度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，确保评审标准不降、报送

材料质量不降、评选结果经得起检验。

一、奖励标准

根据国家和省级相关通知精神，从 2024 年秋季学期起，本

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调整为 10000 元/学年·生。

二、名额分配：见附件 1。

三、材料上报

为确保我校上报的评审材料质量，顺利完成系统审核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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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务必于11月 7日 18:00前完成评审工作并及时将纸质版材

料报送至科学会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4 办公室，电子版压缩

包命名为“XX 学院 2023-2024 学年国家奖学金材料（第二批）”

发送至 sxnuzizhu@163.com。

1.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1 份（电子版），电子版命名

为“学院-姓名-身份证号-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”；

2.“优秀学生事迹证明材料”1 份（电子版+纸质版），含

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中涉及的所有奖项证书、期刊等内

容，要求 PDF 格式，扫描要清晰、规整，命名为“学院-姓名-

身份证号-优秀学生事迹证明材料”，除获奖证书外的证明材料

均需加盖学院公章。注意：“优秀学生事迹证明材料”需提交

PDF 版（扫描“原件”），不得扫描复印件或直接提交图片。

3.学校教务部出具的学习成绩单1份（纸质版+电子扫描版），

需加盖教务部及学院公章；

4.个人事迹材料 1 份（纸质版+电子版），标题宋体四号，

正文仿宋三号，不少于 2000 字，纸质版统一 A4 纸打印；

5.生活照（电子版）1 张，要求 JPG 格式，命名为“学院-

姓名-身份证号-个人生活照”；

6.以学院为单位的《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汇总表》

（纸质版+电子版），纸质版需加盖学院公章；

7.国家奖学金评审报告（纸质版+电子版），需含有关于“第

二批”的评审意见，同时纸质版需学工组长签名并加盖学院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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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。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

各学院要统筹完成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，根据实际情况确

保本学年内国家励志奖学金与国家奖学金无重复获奖学生。从

2024 年秋季学期起，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调整为

6000 元/学年·生，请及时向本院学生做好沟通协调工作，把好

事办好。

1.学校根据各学院实际情况对 2023-2024 学年本科生国家

励志奖学金名额进行了最终调整，名额分配见附件 2。

2.各学院请根据已下发的《关于做好 2023-2024 学年本科

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》中的材料要求于 11 月 14

日前将材料纸质版报送至科学会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4 办公

室，电子版压缩包命名为“XX 学院 2023-2024 学年国家励志奖

学金材料”发送至 sxnuzizhu@163.com。

学生工作部

2024 年 1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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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-2024 学年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学院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学院 第一批名额 第二批名额 总名额

1 文学院 2 2 4

2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1 1 2

3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 2 4

4 外国语学院 1 1 2

5 教育科学学院 2 2 4

6 经济与管理学院 1 1 2

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 2

8 美术学院 1 1 2

9 音乐学院 1 1 2

10 戏剧与影视学院 1 1 2

11 书法学院 1 1 2

1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2 2 4

13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2 2 4

14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 2 4

15 生命科学学院 2 2 4

16 地理科学学院 2 2 4

17 传媒学院 2 2 4

18 食品科学学院 1 1 2

19 体育学院 2 1 3

总计 29 28 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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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-2024 学年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学院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学院 名额 备注

1 文学院 38

2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20

3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36

4 外国语学院 22

5 教育科学学院 41

6 经济与管理学院 34

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6

8 美术学院 13

9 音乐学院 26

10 戏剧与影视学院 9

11 书法学院 8

1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37

13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47

14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33

15 生命科学学院 51

16 地理科学学院 48

17 传媒学院 34

18 食品科学学院 19

19 体育学院 51

总计 593


